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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效实施确立了统一的管理

规则。 

1.问：《办法》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答：“将适当的证券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这是投资者适当

性制度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办法》作为证券期货市场统一适用的投

资者适当性监管规则，归纳、整合了现行资本市场对于投资者适当性

的相关要求，首次对投资者基本分类做出了统一安排，明确了适当性

匹配的底线标准，系统规定了对于违反适当性义务的处罚措施。 

2.问：《办法》如何体现对普通投资者的保护？ 

答：《办法》首次区分了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对不同类别

的投资者提供不同的法律保护。强化了经营机构对普通投资者的适当

性义务，《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机构在向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

产品时，应当履行特别注意义务，给予普通投资者更多的考虑时间。

《办法》明确规定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化，允许投资者分类做出有限调整，经营机构可以按照《办法》规定

的程序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投资者类别转化；《办法》还规定了经营机

构与普通投资者发生纠纷时，应当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其已向投资者

履行相应义务。 

3.问：《办法》如何落实风险把控的措施？ 



答：根据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划分风险等级，是《办

法》构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一。基于投资者分类和产品

风险等级划分，经营机构能够对投资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的产

品或者服务，实现投资者与产品的适当性匹配。《办法》规定经营机

构应当了解所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作为产品或服务风险等级划

分的主体，应综合考虑分级因素；建立了监管部门明确底线要求、行

业协会制定产品名录指引、经营机构制定具体分级标准的层层把关、

严控风险的产品分级机制，有利于经营机构在产品或业务推出前就做

好风险前置管理。 

4.问：《办法》对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有哪些要求？ 

答：对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强化也是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投

资者基于对经营机构的专业性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经营

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要求的细化规定，占用了《办法》

相当大篇幅。其中，明确规定了经营机构了解客户与产品，提供差异

化服务，履行信息披露与风险警示义务，适当推荐义务等，经营机构

应当建立适当性匹配内部管理制度，禁止采取鼓励从业人员不适当销

售的考核激励措施。 

5.问：《办法》对监管责任与法律责任如何规定？ 

答：为保证相关规定的有效落实，《办法》制定了与义务规定一

一对应的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细化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业协会及自律组织的监管与自律的具体职责。 

 


